[bookmark: _GoBack]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提昇服務品質實施計畫總說明
  為鼓勵各機關依循市長施政主軸，強化機關服務作為與施政連結性，以人為本，提出善用數位科技、公私協力且具多元包容性之創新服務，兼顧經濟、環境及社會永續發展，進而擴散優質服務效益，樹立標竿學習楷模，爰訂定「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提昇服務品質實施計畫」。本計畫共計十點，訂定重點如下：
一、本計畫訂定之依據
二、本計畫訂定之目標
三、本計畫之實施對象
四、本計畫之實施方式
五、本計畫之評選項目及標準
六、本計畫之獎勵方式
七、本計畫之作業時程
八、本計畫得獎機關應配合本府研考會之活動項目。
九、本計畫作業日程及參奬事宜，由本府研考會另函通知。
十、本計畫未盡事宜，由本府研考會隨時修訂。
